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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、释义 

（一）债权融资，是指公司主体（含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）向第三方（包

括金融和非金融机构、个人）提出债权融资申请的行为，包括向银行贷款和向非

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、个人申请债权融资。 

（二）《山东广安车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融资管理制度》，以下简称《管

理制度》。 

第二条、目的 

本《管理制度》的制定目的是为加强对公司债权融资的计划与控制，降低企

业运作风险，规范公司治理。 

第三条、范围 

公司（含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）所发生的债权融资管理均按照本制度规定

的管理要求进行。  

第四条、债权融资的审批权限  

（一）公司（含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）单笔债权融资金额不超过 500万（含

500万）的，由总经理审批确定；单笔债权融资超过 500万，未超过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 20%（含 20%）的，由董事会审批确定；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 20%的，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。    

（二）公司（含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）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内累计债权融

资不超过 1000万（含 1000万）的，由总经理审批确定；债权融资累计金额超过

1000万，未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（含 30%）的，由董事会审批确定；

债权融资累计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%的，需提请股东大会审批。 

（三）公司严格控制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、个人的债权融资行为。

债权融资成本不超过年化 15%的，可按照第四条（一）、第四条（二）规定经总

经理、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后才可以实施；债权融资成本超过年化 15%的，需

经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。 

第五条、向银行贷款的规定  



（一）向银行贷款的计划及审批   

1、根据经营需要，每年年初由总经理确定年度债权融资计划。具体实施过

程中，根据审批权限需提交议案于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批的，按照上述审批权限

进行。债权融资议案应注明债权融资金额、债权融资银行、债权融资利息、债权

融资期限、债权融资担保方等。 

2、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根据实际经营情况，每年年初由子公司总经理制

定年度债权融资计划，上报公司总经理。公司总经理审核后，根据公司现金结余

情况在权限内进行审批。具体实施过程中，根据审批权限需提交议案于董事会或

股东大会审批的，按照上述审批权限进行。债权融资议案应注明债权融资金额、

债权融资银行、债权融资利息、债权融资期限、债权融资担保方等。 

（二）申请银行贷款实施 

由财务中心负责向银行申请授信及其他申请贷款过程中的实施工作。实施过

程中如需协调其他部门，各部门负责人应积极主动配合。 

（三）贷款管理 

公司应严格监管贷款资金的用途，严格按照公司生产及经营需要及贷款约定

调配资金。 

第六条、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、个人申请债权融资规定 

公司总经理应严格按照本管理制度落实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、个人申

请债权融资的成本。依据债权融资成本、债权融资金额，按照规定需提请董事会、

股东大会审议的，要严格依据本管理制度履行相应程序。 

公司财务中心应做好相应的债权融资使用及偿还等跟踪工作。 

第七条、附则 

本制度经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生效。 

 


